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中心学校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单位自有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和《云南省预算指标核算管理改革实施方案》（云财库〔2021〕23号）通知要求，将单位自有资金纳入部门预算，实施预算全口径管理 ，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核算管理相关要求在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中办理各项业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中心学校。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财库〔2021〕23号、玉财库〔2021〕15号文件精神，各预算单位（医院除外）要将单位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包括事业收入（不含教育收费）、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包含债务收入，投资收益等）。年度执行中，通过预算指标控制单位资金支出，元江县龙潭中心学校单位自有资金包含教学配套设备及办公设备购置费20000.00元，维修维护30000.00元，利息收入1000.00元。
项目实施内容

主要实施内容为单位自有资金，主要包含办公设备购置费、维修维护及利息收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工作实际需求 ，计划 2025年12 月31 日前支付教学配套设备及办公设备购置费20000.00元，维修改造30000.00元，办公费20000.00元，利息收入1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具体内容，在2025年5月以前完成办公设备采购，包含便携式计算机、多功能一体机及急需更换的其它办公设备，在2025年12月前完成道路、围墙等零星修缮，产生的利息收入按季度及时上缴财政。
八、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和《云南省预算指标核算管理改革实施方案》（云财库〔2021〕23号）通知要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教育支出保障政策，本着勤俭节约，专款专用的原则，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年度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